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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哈工大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17]盈科法意字第 632-2 号 

 

致：深圳市哈工大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深圳市哈工大业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申请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哈工大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

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在本所已出具的《北京市盈科（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哈工大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的基础上，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相关问题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出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

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中的释义、律师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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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已提供了本所律师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 公司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

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申请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字号使用。公司使用“哈工大”或“哈工大业”作为字

号的组成部分。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公司是否需要并已履行字

号许可使用，是否存在现时或潜在的字号侵权纠纷，关于公司名称的

取得、使用以及历次变更公司是否履行了必要程序，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 

1、关于公司是否需要并已履行字号许可使用的意见 

公司历史上使用“哈工大”或“哈工大业”作为字号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其

设立时控股母公司的企业名称为“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公司

的名称是基于设立时母子公司的投资及控股关系，且该名称已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013]第

81219103），并经工商部门合法登记。 

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属不同地域与不同行业领域，“哈工大”作为一般

注册商标仅享有特定领域特定产品的权益；公司在商标、专利、人员等方面与哈

尔滨工业大学均无关联关系；公司在字号的取得、使用过程中合法合规，手续齐

备，且已取得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无违法证明。 



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需要履行字号许可使用。 

2、关于是否存在现时或潜在的字号侵权纠纷的意见 

依据上述答复 1 中意见，公司字号为合法取得。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日，

经本所律师查询最高人民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国家工

商总局商标局等网站，未发现公司存在现时涉及字号、商标的法律纠纷；公司相

关无形资产具有合法的权利证明或权利来源，不存在权属纠纷。 

2017 年 3 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汪国钢做出如下承诺：1、截至本

函出具之日，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不存在关于商标、字号、企业名称权的诉讼、

仲裁及其他法律纠纷；2、若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商标、字号、企业名称

权等发生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纠纷，本人将补偿公司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相应赔偿及变更商标、字号引起的相关费用等；3、

本人将监督公司经营行为，确保公司不对外进行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有任何关联性

的宣传广告，不在其经营活动中使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名义作宣传及其他将引

起普通社会公众产生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联想的商业活

动；4、截至本函出具之日，公司所使用的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与哈尔滨工业

大学、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无任何纠纷；亦不存在合作研发、技

术转让等关系；5、截至本函出具之日，公司所拥有的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注册商标、域名等无形资产均为合法取得且权属明确，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

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使用“哈工大”或“哈工大业”作为字号的组成

部分不存在现时或潜在的字号侵权纠纷。 

3、关于公司名称的取得、使用以及历次变更公司是否履行了必要程序的意

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3 年 10 月 12 日，有限公司（当时为哈工大交通的控

股子公司）成立时使用企业名称为“深圳市哈工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该名称已

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013]第 81219103）；2015 年 3 月 5 日，公司名称由“深圳市哈工大系统技术

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哈工大业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该变更后名称已取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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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市场监督管理核发的《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2014]第 82789404 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至今，公司使用企业名称为“深圳市哈工大业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该名称已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通过。 

2016 年 11 月 17 日，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函证明：深圳市

哈工大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3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没有

违反市场和质量（包括工商、质量监督、知识产权、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和价格检查等）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名称的取得、使用以及历次变更公司均已履

行了必要程序，程序合法合规。 

 

二、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报告期初至今，公司是否存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资源情

形，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方法。请公司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资金占用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如下： 

项目 
账面余额（元） 

2016 年 8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深圳市砝石激光雷达有限

公司 
100,000.00 - - 

其他应收款 

孙娇娇 32,695.00 - 500.00 

汪国钢 19,009.53 - - 

甘霖 12,376.02 60,050.00 - 

李佚凡 - 7,000.00 6,000.00 

李军 - 9,807.60 - 

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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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315,095.74 655,238.38 615,761.99 

深圳市砝石激光雷达有限

公司 
70,000.00 196,000.00 - 

预收账款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311,111.11 116,666.67 23,750.00 

其他应付款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 - 150,000.00 

汪岚 - 1,000,000.00 1,000,000.00 

汪国钢 - 511,327.37 4,902.37 

钟信和 400,000.00 400,000.00 600,000.00 

李军 13,081.89 20,735.98 - 

经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对关联方之应收账款主要为备用金，不属

于资金占用情形；截至报告期末（2016 年 8 月 31 日），上述“其他应收款”已清

理完毕，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形。 

2、经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末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无新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形。 

3、关于避免及减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等关

联交易的措施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公司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议、审批程序，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出具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目前该承诺执行有效，未发生违

背相关承诺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期初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股份

公司成立以后，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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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有效的规范并避免了资

金占用情形的发生。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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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哈工大业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章） 

    负 责 人：  

 姜敏 

经办律师：    

 陈美汐  林涛 

 

 

年    月    日   

 


